花蓮地政事務所98年度地政資訊系統軟、硬體設備維護合約
花蓮縣花蓮地政事務所(以下簡稱甲方)
立約人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乙方)
茲因乙方提供甲方資訊設備維護服務，雙方同意訂立各項條款如下：
  　     　 







    
第一條：維護期間：

一、自  98年1月1日起至98年12月31日止。

二、本合約有效期間屆滿後，倘新合約未能及時銜接，乙方應無條件同意於本合約屆滿後兩個月內，仍依本合約所訂平均每月維護費之費用，繼續提供維護服務。

第二條：維護費用與付款：

一、本合約維護費用：自98年1月1日起至98年12月31日止，總計新台幣             元整（含稅）。

二、甲方同意分四期付款予乙方，並於簽約後，98年3月底申請第一期付款，金額為新台幣          元整而後每3個月為一期，於期末申請付款，每期金額為新台幣          元整，乙方應檢具定期保養維護紀錄及發票向甲方申請核付。

三、本合約所定之硬體維護應包含免費更換零件，但一般消耗品、因天災或人為不正常操作所致之損壞，乙方得酌收材料費用。

消耗品如：紙張、磁碟、磁帶、磁頭、色帶、雷射印表機之碳粉、鐵粉、感光鼓、加熱燈管組、雷射光學組、轉寫器、進紙器、紙匣....等不負免費更換之責。
第三條：維護標的及數量如(附表一)，為乙方之維護標的物，該附件為本合約不可分離之一部分，請乙方填列各維護標的之單項價格及總價。
第四條：服務方式：

一、服務地點：花蓮縣花蓮地政事務所

二、乙方自簽約日起，每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8時至下午5時30分（以機關上班時間為準，國定例假日除外），除特殊需求（如設備故障系統無法運作等需緊急修復），則廠商須配合需求以最短時間（依契約規定）回復正常作業，其他依契約規定。

三、乙方每季對維護標的提供例行性維護及保養服務，乙方有責任使甲方資訊設備保持良好操作性能。例行性維護保養之時間得經由甲乙雙方同意另行訂定之。
四、乙方同意於例行性檢查及故障修理時更換修護標的中毀壞或不完整之零件，非消耗材之零件，乙方同意不另收取任何零件價款及服務費用。
五、甲方應配合乙方服務人員予以協助，並提供維護作業所需之週邊設備，並共同進行停機保養或排除故障零件相關之作業，系統正式運作前、乙方人員必需進行各項必要之測試。
六、乙方人員提供服務時，甲方同意依乙方要求，將所連接不屬於修護標的之物移去，並且系統正常與否之測試，應在非修護標的均移去之狀況下為之。

七、所有保養及維修服務均需於服務完畢時，提供甲方聯絡窗口單據敘述處理情形。

第五條：維護標的故障服務方式：
一、資料庫主機及其週邊設備、應用伺服器、網路設備故故障時，，乙方應自本機關通知起2小時內，先以電話提供技術指導回應，於4小時內到達指定處所進行修護或更換，並提供24小時服務(詳如維護標的清單附件1)。前列維護標的修護時間如超過24小時以上廠商應即時提供規格不低於原廠設備之替代品，供本機關無償使用，以維持本機關正常作業。
二、其他各項硬體設備故障時，廠商應自接獲本機關口頭、電話或書面告知起2小時內電話回應，並於4小時內派員到達指定處所進行修護或更換。廠商並應提供電話、傳真機號碼供機關即時聯繫。前列維護標的修護日期超過2個工作天以上時，廠商應即時提供規格不低於原設備之替代品，供本機關無償使用，以維持本機關正常作業。

第六條：資料庫維護服務方式：

一、定期性服務：

（1） 乙方應依甲方需求提供一次資料庫重整工作，依雙方排定之日期於甲方下班時間後親自到所辦理資料庫重整工作，該執行者須具有OCP認證者。甲方得根據上述之資料庫分析報告書所提之建議要求乙方同時做參數調整，乙方並應於二個月內提供資料庫重整相關技術文件，內容應包括資料庫重整方式、步驟、紀錄檔、重整前後資料庫內容比對及參數對照表等供甲方參考。乙方於重整後須檢查同步異動機制及異地備援是否正常運作，並須重新建置Snapshot 、Log檔等，始同步異動機制正常運作止。

（2） 地政資訊系統安全設定檢視：乙方應依甲方之需求，親臨甲方處所針對地政資訊各系統之應用程式設定並修正程式安全漏洞並架設開發環境，供甲方使用。

（3） 乙方需每季辦理一次，針對甲方資料庫運作情況，執行例行性檢查，若發現有修正之必要問題時，須與甲方討論說明後修正之，並分別於98年6月及12月各提出分析報告書一式二份，內容應包含空間、參數檢視與評估及建議改善方式等（如資料庫各TableSpace、Share Pool Size、Buffer Cache、Redo Log Buffer、I/O Bound、Roll Back Segment Size、CheckPoint…等設定值是否適宜）。

（4） 乙方對於甲方之應用軟體執行安全環境，應依甲方之需求，隨時修正之，並到所執行程式環境架設工作及編譯。

（5） 對於甲方資料庫之無用資料，乙方應依甲方之需求，不定期清理之。

（6） 甲方因第三條維護標的或其他應用系統新增、修改或程式版本變更需變更資料庫結構時，乙方應依甲方之要求提供資料庫諮詢及維護，必要時並得要求乙方配合其他合約維護廠商到所協助處理。
二、不定期服務：

（1） 各系統不正常運作時，乙方應自甲方通知起1小時內以電話提供技術指導回應，於4小時內進行修復，並依甲方要求於8小時內到達甲方處所修護，最遲於次日早上10時到達，並提供24小時緊急聯絡電話。系統正常運作後，應於二週內提供書面資料敘明處理情形。

（2） 同右項依甲方之通知，乙方應配合辦理各系統資料庫之回復（database  restore）及異動紀錄檔之復原（archive  log  and  control  file  recovery），致使甲方系統能正常運作為止。
（3） 乙方對於甲方之資料庫執行環境之空間及資料庫之調校（凡影響資料庫效能之因素），應依第六條第一項第三款檢視結果或甲方之需求，隨時調整之。
第七條：罰則與賠償：

一、乙方應依第五條規定期限內完成或提供替代品，逾期甲方每日扣罰本合約總價費用千分之三，惟扣罰總額以當期甲方應支付服務費用金額為限，甲方並得於當期應支付服務費用中先行扣除。

二、本合約所訂之硬體設備，經檢修後發現應行更換零組件修護者，乙方應於2個工作天內完成更換及測試工作，逾期乙方每日賠償本合約總價費用千分之三，惟賠償總額以當期甲方應支付服務費用金額為限，甲方並得於當期應支付服務費用中先行扣除。

三、因乙方作業疏失，於服務過程或服務後影響系統功能時，除應立即派員修正並恢復原系統功能正常運轉外，對於因此造成甲方無法正常作業超過1日時，自第2日開始，每日賠償本合約總價費用百分之五，惟賠償總額以本合約總價費用之百分之二十為限，甲方並得於當期應支付服務費用中扣除。

四、因乙方技術人員處置不當或作業疏失，導致服務標的（含儲存之檔案及資料）損壞，乙方應提供規格不低於原設備之替代品並負責回復原資料及相關設定、檢測工作，以賠償甲方損失，並保障其權益。

第八條：甲乙雙方同意，一般消耗品如印表機之光學控制組，感光鼓、碳粉、轉寫器、噴頭等，均不在免費供應或修換之列。

第九條：設備於使用壽命期間，有由乙方供應維修零配件之必要者，乙方不得拒絕供應。如其有停止製造之情形者，乙方應預先通知甲方價購或由乙方預為庫存備用。

第十條：對於修護標的中因為意外事件、火災、水浸、竊盜、誤用、蓄意破壞及不良環境、電壓浮動、或未經乙方書面同意而修改、搬動、接用其他設備，或使用非乙方所認可之系統用品( 如危險物品、爆炸品等)，或甲方人員不當操作所致之損壞，乙方不提供免費修理服務及免費提供零件。
第十一條：雙方未能履行合約，自一方發出書面通知書日起30日仍未改善時，他方得逕行終止合約，但應以書面通知。

第十二條：契約終止或暫停執行
一、非經雙方同意，任何一方不得任意終止本契約。惟甲方如無維護需求者，得於30日前書面通知乙方終止，乙方不得異議。
二、合約有效期間，若有設備停止使用或核准報廢時，甲方應以書面通知乙方停止維護，並停止支付該項設備維護費用。
第十三條：爭議處理

一、本合約未訂事宜或對內容之解釋產生疑義，影響合約之履行時，甲乙雙方應以誠信原則共同協議解決。

二、本合約未履行或履行不力所生之爭議糾紛，雙方同意以甲方所在地管轄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第十四條：合約收執

本合約正本二份，副本三份，乙方執正、副本各一份，餘由甲方收執。
立 約 人




甲      方：花蓮縣花蓮地政事務所
法定代理人：主任  游麗生
地    　址： 花蓮市府後路２３號

電      話：（０３）８８２５１３５
乙      方：
負  責  人：
地　    址：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97   年    12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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